
國立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民國 112 年 5 月 3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 
貳、會議地點：人社一館 C203 第一講堂 
參、主    席：吳冠宏院長 
肆、與會委員：林燕淑副院長暨主任、彭衍綸主任、許又方主任、楊植喬主任、李道緝主任、

郭俊麟主任、張銘仁主任、呂傑華主任（黃華彥委員代理）、朱鎮明主任、

蔡志偉主任、劉効樺主任、朱嘉雯主任、李秀華委員、程克雅委員、張蜀蕙

委員（彭衍綸主任代理）、魏貽君委員、黃宗潔委員、李依倩委員（黃宗潔

委員代理）、鄭育霖委員、陳淑玲委員、許育銘委員、潘宗億委員（李道緝

主任代理）、郭澤寬委員、葉爾建委員、葉韻翠委員、羅德芬委員、李娓瑋

委員、李同龢委員、陳素梅委員（蔡侑霖委員代理）、蔡侑霖委員、黃華彥

委員、賴昀辰委員（朱鎮明主任代理）、陳忠將委員、賴宇松委員、張郁齡

委員、黎士鳴委員、林繼偉委員（劉効樺主任代理）、張詠詠委員、伍佳雯

委員、劉珮萱委員、張寧委員、陳旻傑委員、徐晨瑜委員 
伍、請假委員：朱景鵬主任、王君琦委員、黃熾霖委員、李沐齊委員、金芊均委員 
陸、未出席委員：Markus Porsche-Ludwig委員、魯炳炎委員、廖邦宇委員 
柒、列席人員：顏澤丞同學、陳彥伶同學、羅文君助理、吳雅萍助理、姜妃澤助理 
捌、會議紀錄：姜妃澤助理 
玖、主席致詞：院務報告 

一、現況 
111 學年度教學單位包括 10 個學士班、1 個學士專班，11 個碩士班，2 個碩專班，4 個博

士班，與 4 個院級教研中心。 
1.師資（112.4.10 人事室統計資料）： 
教授 47 人、副教授 46 人、助理教授 15 人、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 1 人、合聘教授 1 人、 
競爭型員額 3 人。 
2.學生（112.3.18 教務處統計資料）： 
學士班 1,846 人、碩士班 208 人、碩專班 19 人、博士班：33 人，合計 2106 人 
3.行政人員（校務基金聘任，不含計畫經費聘任）： 

22 人。 
4.跨領域學程： 
「文化創意產業學程」、「全球研究與國際事務學程」、「法律社會、犯罪防治與觀護微學程」、 
「療癒、飲食、宗教信仰學程」、「人文社會人工智慧（AI）微學程」。 

二、業務報告 
1.新書分享會 
112 年 2 月 24 日榮譽教授鄭清茂老師《中日文學之間─鄭清茂教授論文集》 
112 年 5 月 17 日劉秀美教授《土地的詩意想像：時空流轉中的人、地方與空間》 

2.國際交流 
3.續修花蓮縣志 
4.東華漢學廿週年 
5.奇萊文學獎 
6.楊牧講堂 

三、頒獎 
1.《人社東華》主編—蔡侑霖副教授 
2.點亮人社院計劃—顏澤丞同學 
3.學生自治會會長—陳彥伶同學 



壹拾、報告案 
本院規劃與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簽訂學術合作協議，在學術交流基礎下，運用彼此的優勢，期

能開創互利雙贏的契機，以落實教育資源共享理念，豐富教學內容，提升兩校學術水準，並在

互惠原則下進行實質交流合作。暫定協議合作範圍，包括：教學、學術研究、國際學術合作與

其他學術活動。待雙方討論訂定完成合作協議細則後，再行提送院務會議進行討論審議。 
壹拾壹、討論案 

案  由：本院與廣島大學大學院人間社會科學研究科「學術學生交流協議與雙聯碩士學位學制

協議書」續約協議內容修訂，請  追認。 
說  明： 

一、本院於 2017 年與廣島大學大學院社會科學研究科簽訂「學術學生交流協議與雙聯碩

士學位學制協議書」，期間維持實質合作，除交換學生外，另有二位同學通過申請並

取得該校碩士學位。 
二、2022 年 6 月間，本院接獲廣島大學大學院人間社會科學研究科法學部聯繫，由於現

行協議已到期，且 2020 年廣島大學進行學術單位重組，原「社會科學研究科」已重

組為「人間社會科學研究科法學部」，須修正協議內容後辦理續約事宜。 
三、由於廣島大學國際相關協議與合約係由學部各自研議辦理，故本院配合該校相關規

定，由學院統合與對方進行商議與修訂，已於 2022 年 12 月 5 日由前梁文榮副院長率

團至廣島大學社會科學研究科法學部完成廣島大學人間社會科學研究科法學部與本

院續約（參與學系包括：歷史系、法律系、社會系、公行系）。修訂內容為： 
1.修訂廣大更名後之單位名稱。 
2.交換學生與修讀雙聯學位之學生修訂為每年三名以內。 
3.續約相關之文字修訂為：於五年協議期間終了時，任何一方未表異議，則自動延期。 

四、2023 年 4 月完成廣島大學大學院人間社會科學研究科經濟部與本院（參與學系為經

濟系）修訂續約協議內容。修訂內容為： 
1.修訂廣大更名後之單位名稱。 
2.交換學生與修讀雙聯學位之學生修訂為每年一名。 
3.續約相關之文字修訂為：本協議期滿之際，經雙方協商一致則可續約。 

五、本院與「人間社會科學研究科法學部」、「人間社會科學研究科經濟部」簽訂「學生交

流協議與雙聯碩士學位學制協議書」續約內容中，交換學生與修讀雙聯學位之學生總

額不變，維持每年四名。另與「人間社會科學研究科經濟部」續約內容文字部分，協

議五年後，擬修修訂為：於五年協議期間終了時，任何一方未表異議，則自動延期。 
決  議：照案通過。 

壹拾貳、臨時動議：無 
壹拾參、散會 


